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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书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为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公司”或“发行人”）2020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及持续督导机构，持续督导期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赐材料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

期限已满，安信证券现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出具本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 本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2、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国投大厦 5 层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本项目保荐代表人： 高宏宇、胡剑飞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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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 Guangzhou Tinci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天赐材料 

证券代码： 002709 

法定代表人： 徐金富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6 日 

注册资本： 1,926,656,122 元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10760 

联系电话： 020-66608666 

传真： 020-66608668 

网址： http://www.tinci.com 

经营范围：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电池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生态环境材料制造；

橡胶制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化妆品

批发；化妆品零售；水资源管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总部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食用植物油

加工；染料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化

妆品生产；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 

四、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2021 年 3 月 15 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21 年 3 月 26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

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930 号），核准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163,838,834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

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核准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23 日，有效期 12 个月。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5 月 20

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即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本次向特

http://www.tin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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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象发行底价为 50.86 元/股。 

2021 年 6 月 1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致

同验字（2021）第 110C000293 号），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止，天赐

材料已收到安信证券转入的股东认缴股款扣除部分保荐费及承销费后人民币

1,646,227,488.00 元（大写：壹拾陆亿肆仟陆佰贰拾贰万零柒仟肆佰捌拾捌元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1,665,307,488.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24,472,443.22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40,835,044.78 元，

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 24,489,816.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1,616,345,228.78 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五、保荐工作概述  

（一） 尽职推荐阶段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天

赐材料及主要股东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

文件后，积极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对中国证

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

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根据中国证监会

的反馈意见和发行人实际情况，修订发行相关文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的要求向其提交推荐股票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二） 持续督导阶段  

本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后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

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 

1、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 

2、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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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4、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5、 定期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各类报道，并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必要

的核查； 

6、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代表人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了公司的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调整、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内部

决策与控制、信息披露等情况。 

六、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机构处理的

情况。 

七、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对天赐材料履行保荐工作职责期间，天赐材料能够积极配合尽职

推荐和证券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天赐材料能够按照本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与尽职调查及持续督导内容有关

的文件、资料及相关信息，并确保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相关信息真实、合法、

完整、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赐材料在工作过程中为本保荐机构进行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设施、场地

或其他便利条件并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有效协调天赐材料的各部门配合保荐机

构的工作，保证了保荐机构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及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发行人聘请的主要证券服务机构能够尽职开展证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工作，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业、独立的意见和建议，并能够依

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配合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履行

保荐职责，配合保荐工作良好。 

九、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代表人审阅了天赐材料信息披露文件。持续督导期间，天赐材料定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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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临时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信息披露文件符合相关

规定。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不存

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合法合规。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为 49,752,505.83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账户中。天赐材料 2020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对天赐材料剩余募集资

金的存放、管理及使用的监督核查义务。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项目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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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高宏宇                   胡剑飞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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